成都达江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崇州市听江热压板厂预重整案第一次临时债权人会议表决结果的公告
各位债权人：
成都达江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崇州市听江热压板厂（以下简称“达江公司、热压板厂”或“债务人”）预重整案第一次临时债权人会议已于2026年5月24日上午10:00以点破云网络平台线上书面会议与线下书面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为充分保障各位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第一次临时债权人会议的表决期限截至2026年5月31日24:00。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参加了本次临时债权人会议并依法预先行使表决权。现临时管理人将本次临时债权人会议出席情况及表决结果报告如下：
一、有表决权的债权情况
截至2026年5月24日，共有87户债权人向临时管理人申报了90笔债权，本次表决票所代表的债权份额以债权人申报的债权本金为准。经临时管理人初步审核，债权人申报情况如下：
1.申报的职工债权共2户2笔，申报本金共计113,000.00元；
2.申报的担保债权共4户4笔，申报本金共计26,076,019.18元；
3.申报的税款债权共1户1笔，申报本金共计613,926.24元；
4.申报的普通债权共83户83笔（含税款滞纳金），申报本金共计244,974,305.25元。
本次临时债权人会议表决三项方案：《继续经营方案》《债权人会议议事规则》《重组计划（草案）》。其中对《继续经营方案》《债权人会议议事规则》享有表决权的债权人共85户，享有表决权的债权总额为245,588,231.49元。《重组计划（草案）》设置担保债权组、税款债权组、职工债权组、小额债权组、普通债权组、出资人组进行表决，其中担保债权组共4户债权人，享有表决权的债权总额为26,076,019.18元；税款债权组共1户债权人，享有表决权的债权总额为613,926.24元；职工债权组共2户债权人，享有表决权的债权总额为113,000.00元；小额债权组（申报本金小于或等于100万元的普通债权人）共47户债权人，享有表决权的债权总额为12,725,907.35元；普通债权组（申报本金大于100万元的普通债权人，含税款滞纳金）共36户债权人，享有表决权的债权总额为232,248,397.90元；出资人组共2人，代表的出资总额为13,200,000.00元。
2、 参会及表决情况
1.《继续经营方案》
本方案应有85户债权人参与，实际参会人数81户，未参会人数4户。同意该项提案的债权人有66人，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人数的比例为81.48%，其所代表的债权额本金为194,698,158.56元，占无财产担保债权额本金总额比例为79.28%。
《继续经营方案》表决结果：通过。
2.《债务人会议议事规则》
本方案应有85户债权人参与，实际参会人数81户，未参会人数4户。同意该项提案的债权人有70人，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人数的比例为86.42%，其所代表的债权额本金为200,520,646.56元，占无财产担保债权额本金总额比例为81.65%。
《债务人会议议事规则》表决结果：通过。
3.《重组计划（草案）》
①担保债权组
应参会债权人4户，实际参会4户。同意该项提案的债权人有3人，占该组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人数的比例为75%，其所代表的担保债权额本金为18,076,019.18元，占担保债权本金总额的比例为69.32%。
担保债权组通过《重组计划草案》。
②职工债权组
应参会债权人2户，实际参会2户。同意该项提案的债权人有2人，占该组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人数的比例为100%，其所代表的职工债权本金为113,000.00元，占职工债权本金总额的比例为100%。
职工债权组通过《重组计划草案》。
③税款债权组
应参会债权人1户，实际参会1户。同意该项提案的债权人有1人，占该组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人数的比例为100%，其所代表的税款债权额本金为613,926.24元，占税款债权本金总额的比例为100%。
税款债权组通过《重组计划草案》。
④小额债权组
[bookmark: _GoBack]应参会债权人47户，实际参会46户，未参会1户。同意该项提案的债权人有39人，占该组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人数的比例为84.78%，其所代表的普通债权额本金为10,280,546.25元，占该组普通债权本金总额的比例为80.78%。
小额债权组通过《重组计划草案》。
⑤普通债权组
应参会债权人36户，实际参会33户，未参会3户。同意该项提案的债权人有26人，占该组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人数的比例为78.79%，其所代表的普通债权额本金为181,952,436.10元，占该组普通债权本金总额的比例为78.34%。
普通债权组通过《重组计划草案》。
⑥出资人组
应参会出资人2人，实际参会2人。同意该项提案的出资人有2人，其持有的出资额占出资总额的比例为100%。
出资人组通过《重组计划草案》。
四、债权人会议的法律效力
本次临时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了《继续经营方案》《债权人会议议事规则》，符合《企业破产法》第六十四条规定。
本次临时债权人会议各组均通过了《重组计划草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二条之规定，《重组计划草案》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bookmark: _Hlk208500596]成都达江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崇州市听江热压板厂临时管理人
（四川盛豪律师事务所代章）
       二〇二六年六月五日


